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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國昌：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首先要請教證交所許董事長，

2017 年公司治理評鑑是不是你們做的？ 

 

主席：請證交所許董事長說明。 

 

許董事長璋瑤：主席、各位委員。是的。 

 

黃委員國昌：請你看一下，這是你們評鑑公司治理前 5%的上市公司，有光寶科、

華航、中壽等等，看了這個名單以後，大家都提出強烈的批評，裡面有一堆違反勞

基法的大戶，如果是不小心違反個幾次，沒有人會去苛責他們，有錯，改了就好！

問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請看一下違反勞基法的大戶是你們認為證交所的公

司治理優良企業，你們在辦這種所謂公司治理優良企業的時候，沒有把勞工權益的

保障放在眼裡嗎？董事長要不要說明一下這個評鑑是怎麼辦的？還是說證交所現在

宣揚的價值是賺錢就好，至於勞工的權益如何、是否被壓榨，統統不在你們的考慮

範圍？董事長要不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許董事長璋瑤：跟委員報告，勞工的權益在我們上市的條件裡面，也都是非常重

要…… 

 

黃委員國昌：對啊！在你們的評鑑裡面，它的評比占幾分？ 

 

許董事長璋瑤：這部分，我們有 9 個專家學者，也有…… 

 

黃委員國昌：你先回答我的問題！對於勞工權益的保障，你說它在上市櫃的時候是

重要審查項目，我現在問你，在所謂的公司治理評鑑裡面，它占幾分？你知不知

道？ 

 

許董事長璋瑤：這個部分，我還要進一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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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國昌：你回去查，好不好？ 

 

許董事長璋瑤：好，我會跟…… 

 

黃委員國昌：你是不是可以把所有評鑑的資料，完整、公開的攤在社會大眾前面？

讓所有的勞工朋友可以理解一件事情，為什麼這些一而再、再而三侵害勞工權益的

企業，竟然被證交所評鑑為公司治理優良的前 5%？這些評鑑資料可否全部公開？ 

 

許董事長璋瑤：跟委員報告，我們會進一步了解，並向委員進一步說明。 

 

黃委員國昌：你不要跟我個人說明，我現在要求的是你對社會說明！對這件事情不

滿的不是我一個人，你不需要說服我，你要說服的是全國廣大的勞工朋友，可不可

以把評鑑資料公開？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是回去檢討，在你們的評鑑基準裡面，勞

工權益所占的比重是不是太低？董事長可否承諾這兩件事？ 

 

許董事長璋瑤：可以，我們會進一步來檢討。 

 

黃委員國昌：謝謝！勞動部認為，不當勞動行為必須要列為上市櫃審查的項目，董

事長贊不贊成？ 

 

許董事長璋瑤：對，我們已經在做這樣的工作。 

 

黃委員國昌：如果有上市櫃公司不斷涉及到不當勞動行為、打壓工會、對勞工合法

的權益如他們所行使的協商權或爭議權遭到不利益的對待時，證交所這邊是不是有

什麼具體的作為？第一是申請上市櫃，第二在上市櫃以後呢？ 

 

許董事長璋瑤：我們可以在它的公司治理評鑑…… 

 

黃委員國昌：除此之外呢？還有沒有更有牙齒的東西？ 

 

許董事長璋瑤：對於這些公司，我們一定會進一步…… 



 

黃委員國昌：沒關係。另外一位陳董事長是不是也可以承諾，這部分會是上櫃時審

查的重點項目？ 

 

主席：請櫃買中心陳董事長說明。 

 

陳董事長永誠：主席、各位委員。我們目前本來就有…… 

 

黃委員國昌：本來就有嘛！ 

 

陳董事長永誠：對！ 

 

黃委員國昌：如果是上櫃之後發現這個事情呢？ 

 

陳董事長永誠：應該是以勞動部為主的處分…… 

 

黃委員國昌：目前你們能夠做的，就只有在公司治理評鑑的時候，將它納入考慮？ 

 

陳董事長永誠：是。 

 

黃委員國昌：請兩位董事長回去再仔細的爬梳一下，對於上市櫃公司，我們要求的

標準當然希望高一點，對勞工權益保障這件事情，不管是證交所或是櫃買中心，回

去再研議一下，看能不能夠有什麼更具體的作為。接下來，我想請教顧立雄主委，

主委卸任後可以到銀行當獨董嗎？ 

 

主席：請金管會顧主任委員說明。 

 

顧主任委員立雄：主席、各位委員。我沒有特別研究，離職後，應該有一個旋轉門

的規定，我的理解應該是不行吧？ 

 

黃委員國昌：對於這件事情，我可能要拜託主委回去特別仔細研究，因為金融旋轉

門條款這件事情，倡議已久，當初你在院會的時候也曾經試圖要幫院長回答這個問



題，我也到財政委員會提案，金管會不管是贊成還是不贊成，對於金融旋轉門條款

這件事情的態度跟立場是什麼？本席希望能夠有一個比較清楚的表明。我也可以告

訴顧主委，你卸任之後是不准到金融機構當獨董，因為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四條之一

規定，在一定的年限之內是不可以做的。其次要請教的是，國發會主委也包括在裡

面嗎？國發會主委有沒有包括在旋轉門條款當中？ 

 

顧主任委員立雄：應該沒有。 

 

黃委員國昌：應該沒有？請顧主委解釋。 

 

顧主任委員立雄：因為直接相關…… 

 

黃委員國昌：你對直接相關是如何解釋的？ 

 

顧主任委員立雄：應該是屬於公務的職務範圍…… 

 

黃委員國昌：這是 2016 年 5 月經濟日報的社論，持平來看，這篇社論講得非常

好，它說目前有較明確旋轉門的是有主管產業的部會，官員在離職後 3 年不可以

擔任產業的董事、監察人、經理人跟顧問；但是行政院院長、副院長、經濟部、科

技部、國發會正副首長似乎沒有旋轉門的規定。我說這篇社論寫得滿負責的一點，

是他不敢肯定，他說「似乎沒有」是不是真的沒有這件事情？還有一個什麼相當大

的問號。他為什麼會這樣寫？因為剛剛我所唸出來的這些人掌握重大政策與預算，

他們對一些產業的影響力，可能比起顧主委離開金管會這個位置去銀行裡面當獨

董，兩者之間的關係不一定會比較低。我就具體來講，這是之前的經建會也就是後

來的國發會，所推動非常多的計畫裡面其中的一個──華文電子商務發展行動計

畫，該計畫一推動下去，我們國家將耗費大把的銀子幫業者的電子商務建構這樣的

平台。我們國家為了推動電子商務，用大筆的預算經費去做，只要能夠促進整個產

業的發展，讓全民受惠，我相信沒有人會反對；問題是國發會主委掌握這麼大的政

策、預算權限，他不應該適用公務人員服務法第十四條之一旋轉門條款嗎？ 

 

顧主任委員立雄：跟委員報告，公務人員服務法的主政機關是在銓敘部。 

 



黃委員國昌：沒有錯！我下一次再請教一下銓敘部，因為今天討論獨董的問題。我

們的官員掌握這麼大的權力，退休以後，離職以後，跑到各個企業裡面去當門神、

擔任獨董，可是我們目前整個法規範還處於相對落後的狀態。接下來請教育部林次

長，你們在上禮拜所公布的附件 1、附件 2，請問附件 2 的部分是誰寫的？ 

 

主席：請教育部林次長說明。 

 

林次長騰蛟：主席、各位委員。附件 2 是教育部召開跨部會議…… 

 

黃委員國昌：沒錯，是誰寫的？ 

 

林次長騰蛟：這裡面包含了法務部還有相關部會…… 

 

黃委員國昌：是誰寫的？總要有人為這個跨部會意見負責任嘛！那個東西出來了，

你們也沒署名，本席從頭到尾拜讀過，對行政院跨部會單位寫出這種品質的東西，

我必須在這邊公開的講，個人是覺得滿遺憾的。我支不支持管中閔先生──他用利

益衝突的方式，沒有揭露利害關係，違反相關規定跑去當獨董，是一回事；但是今

天教育部做了這麼大的決定，你們所作的處分及支撐的理由，必須要接受社會公眾

的檢驗，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現在很具體的請教林次長，那個附件 2 是誰

寫的？誰為那個附件 2 負責？ 

 

林次長騰蛟：附件 2 是教育部參考、參採跨部會諮詢小組所提供的意見，所以最

後當然是由教育部來負責。 

 

黃委員國昌：附件 2 的品質是由教育部負責，所以最後署名的會是教育部？ 

 

林次長騰蛟：因為是由教育部來提供。 

 

黃委員國昌：教育部依照大學法第九條的規定，要不予聘任的這一個決定，什麼時

候會做出來？ 

 

林次長騰蛟：我們希望在這個禮拜。 



 

黃委員國昌：這個禮拜才要做出來？我們都知道，行政部門要有一個正式的決定出

來時，理由都要寫清楚了，才來向社會大眾公布，教育部現在的做法是正式決定根

本沒有做出來，本席想了解具體的理由，打電話給教育部，請你們提供資料，結果

也沒有！你們對於這麼重要的決定，竟然是先發一個新聞稿，附上一個作者不明的

附件 2，一直到今天，正式決定都還沒有做出來！這是行政機關應該有的行政作

為嗎？ 

 

林次長騰蛟：跟委員報告，教育部召開跨部會諮詢小組會議，內部當然也經過非常

充分的討論…… 

 

黃委員國昌：對啊！為什麼到今天都做不出決定來？ 

 

林次長騰蛟：應該還在最後整理階段。 

 

黃委員國昌：還在最後整理階段？所以教育部對外不予聘任的這個意思表示，到底

做了沒有？ 

 

林次長騰蛟：上星期開了記者會…… 

 

黃委員國昌：這就算做了？好！本席現在問，你們對外所發布這一個公法上的意思

表示時，竟然連基本的公文書都還沒有做出來！什麼時候行政機關在做這麼重要的

行政決定，品質已經墮落到這種程度？你可以告訴我有什麼具體的例子嗎？這麼重

要公法上的意思表示已經做出去，都對社會宣布了，結果基礎的文書都還沒有提出

來！ 

 

林次長騰蛟：教育部內部，包含整個方案簽案…… 

 

黃委員國昌：你們內部開過幾次會議，我們以後有時間再慢慢去對；現在我要問的

第一件事情是，你們的正式決定什麼時候做出來？你今天可以給的答案都是儘快，

這個星期會做出來嗎？ 

 



林次長騰蛟：是的。 

 

黃委員國昌：第二，教育部認為你們所做出來的那個決定，是不是一個行政處分？

大學法第九條第一項，你們不予聘任的這個意思表示，是不是一個行政處分？ 

 

林次長騰蛟：我們是回到遴選委員會，並沒有針對管中閔的個案是否聘任的部分做

最後的處理，所以是在…… 

 

黃委員國昌：請次長先停一下，我們把問題層次一個、一個爬梳清楚，我不希望把

所有的事情糊在一起談，今天這件事情會搞成這個樣子，就是因為把太多事情糊在

一起談，導致整個論述邏輯非常的混亂。第一，現在台大跟教育部說「我們報管中

閔當校長」，教育部的決定是否依照大學法第九條第一項不予聘任？請問教育部的

這個決定是不是一個行政處分？ 

 

林次長騰蛟：我們是回到校長遴選委員會的程序裡面去做處理…… 

 

黃委員國昌：所以它是不是一個行政處分？ 

 

林次長騰蛟：基本上，還是在這個程序、過程當中…… 

 

黃委員國昌：所以它是不是一個行政處分？ 

 

林次長騰蛟：我們認為這個應該還不算是一個行政處分。 

 

黃委員國昌：如果不是一個行政處分，是不是代表對於你們未來要做這個公法上的

意思表示，不管是國立台灣大學或管中閔先生，我們都不必去討論他有沒有行政救

濟的可能性？因為連行政處分都不存在啊！我這樣說對嗎？ 

 

林次長騰蛟：教育部是這樣的立場。 

 

黃委員國昌：所以教育部現在的立場是沒有行政處分，即使你最後在這個禮拜做出

來了，台大也好，管中閔也好，都不用想行政救濟了，因為行政處分根本不存在。



我再慎重的建議教育部，對於這件事情，有人支持你們，有人反對你們，社會上的

聲音很多，拜託教育部把你們最基本的法制作業做好，這個品質太糟糕了！是否如

同你今天在立法院向大家宣示的這不是一個行政處分？假設它是一個行政處分，是

不是有適格的人可以提請行政救濟？請教育部回去把這個基本的法律問題研究好，

否則今天這個宣示完了，接下來在法學上面的討論會非常、非常的多，而教育部這

樣的宣示能否站得住腳？次長回去之後，可能要再召集相關的學者專家及教育部自

己的法律專才同仁再好好研究一下。 

 

林次長騰蛟：謝謝黃委員。 


